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合并重整案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2024年6月13日，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亚中院”）作出（2024）琼02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旅业”）破产重整案，并于2024年8月22日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红树林旅业的管理人。2024年11月14日，三亚中院裁定对红树林旅业、三亚椰林文旅旅游度假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林文旅“）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于同日指定红树林旅业管理人担任红树林旅业、椰林文旅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
为顺利推进重整工作，恢复并提升红树林旅业、椰林文旅的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稳妥有序化解债务危机，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管理人现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就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等相关事项公告说明如下：
一、公司概况
（一）红树林旅业工商登记情况
红树林旅业成立于2002年8月21日，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58号（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742550941K，法定代表人王秋杨，经营期限自2002年8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红树林旅业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红树林旅业经营范围为：三亚市亚龙湾滨海路19-08-54号地块和三亚市海棠湾旅游度假区22-03-05号地块酒店及公寓开发、建设，酒店经营（销售与出租）（住宿、餐饮仅限于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管理（不含住宿、餐饮等涉前置审批项目），物业管理，美容美发，游乐场经营管理，室内娱乐项目经营，KTV经营，电影放映，商品包装服务（不含印刷），摄影服务，婚礼策划，销售商品：图书、报刊、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旅游用品、生鲜、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散装食品、服装服饰、钟表、化妆品、家电数码、办公用品、床上用品、家私家具用品、玩具、皮具箱包、工艺美术品，自行车出租，制作、销售：陶艺制品。
截至破产裁定受理日，红树林旅业的股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
（万元）

	今典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8,400
	70%
	8,400

	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00
	30%
	3,600



（二）椰林文旅工商登记情况
椰林文旅成立于2016年1月27日，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亚龙湾滨海路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CDT57D，法定代表人王秋杨，经营期限自2016年1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椰林文旅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椰林文旅经营范围：旅游投资，酒店投资、开发，酒店经营。
截至破产裁定受理日，椰林文旅的股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
（万元）

	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
	5000
	100%
	0



二、核心资产
红树林旅业、椰林文旅的核心资产为海南省三亚市的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其余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及应收款项（含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鉴于红树林旅业、椰林文旅尚在正常经营，货币资金及应收款项以实际情况为准。
红树林旅业名下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主要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二是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三是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创业大厦C座。具体情况如下：
（一）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根据管理人调取的《三亚市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记录》，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名下有两项房地产权信息，均坐落于三亚市亚龙湾滨海路，产权证号分别为三土房（2006）字第0156号、三土房（2006）字第0157号，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建筑物具体信息如下：
1.土地使用权
产权证号为三土房（2006）字第0156号的土地使用权，用途为旅游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期限至2048年1月22日止，使用权面积为46,890.84平方米，对应建筑为红树林度假酒店Ⅱ段。
[bookmark: OLE_LINK3]产权证号为三土房（2006）字第0157号，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期限至2048年1月22日止，使用权面积为53,109.06平方米，对应建筑为红树林度假酒店段Ⅰ段。
2.房屋及其建筑物
红树林度假酒店Ⅰ段建筑面积为30,525.76平方米，层数为8层；红树林度假酒店Ⅱ段建筑面积为26,951.68平方米，层数为9层，合计建筑面积57,477.44平方米，包括520间客房，其中包括180套园景房、167套海景房、12套亲子房、5套池景房、113套超海小套、11套环礁小套、园景套、总套等房型30套及别墅2套，详见附表一。
（二）海棠湾红树林度假经营酒店
1.土地使用权
根据管理人调取的《三亚市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海棠湾红树林度假经营酒店名下有一项房地产权信息，产权证号为三土房（2007）字第7636号，土地用途为商服用途，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面积为215,549.00平方米，使用期限至2047年6月28日止。
2.房屋及建筑物
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分为一期主楼及裙房、二期低层独栋酒店、SPA及会所。宗地总面积215,549.00平方米，产权登记建筑总面积221,416.74平方米，绿地总面积约107,773.00平方米（含水体），建筑容积率不高于0.4，绿地率55.60%，汽车停车泊位数131个（地上38个，含8个大巴车位，地下93个），详见附表二。
一期主楼及裙房为超五星酒店综合体，对应产权证号为琼（2018）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01008号，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212,847.17平方米，层数共计35层，其中地上31层，对应建筑面积109,012.87平方米；地下共4层，对应建筑面积103,834.30平方米。地下4层至1层夹层为底层商铺及会展中心，设有落客接待、各式餐饮、宴会会议、后勤办公、车库兼人防区、设备机房、库房等功能用房，1层夹层以及与2层之间为结构/设备转换层，2层以上为客房，29层设置有直升机停机坪。
二期为低层独栋酒店，由29栋低层独栋别墅、1栋会所、1栋SPA及配套泳池地下机房组成，对应建筑面积为8,569.57平方米。停车位12个，绿地面积74,411.82平方米，绿化率73.00%。
酒店共规划客房704间，未完成装修客房196间，实际投入运营508间。其中，实际投入运营的房间包括327套海景房、100套园景房、34套套房、18套亲子房及29套独栋别墅。大会议中心（宴会厅）1个，面积1,715平方米，能同时容纳890人开会、用餐；会议室4间，其中98平方米的3间，164平方米的1间。
（三）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创业大厦C座
根据管理人调取的《海南省三亚市土地房屋权证》（三土房（2005）第0405号）显示，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创业大厦C座坐落于三亚市河西区新风桥西头北侧，用途为商业服务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期限至2063年9月9月止，使用权面积为1,106.79平方米。对应房屋房号为创业大厦C座103、104、203、204、303、304、403、404、503、504、603、604、703、704、803、804、903、904、1003、1004、1103、1104、1203、1204房，建筑面积4,486.38平方米，层数为12层。
三、项目优势介绍
（一）地理区位优势
项目地所在的三亚市，位于海南岛最南端，是中国最南部的热带海滨旅游城市，是一个“四时绿荫，长夏无冬”的旅游、康养胜地，年平均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列中国之首，雨量充沛，舒适宜居，冬暖如春。
（二）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亮点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位于亚龙湾中心位置，周边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出行便利，距红峡谷高尔夫球场、亚龙湾中心广场仅10余分钟车程。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坐享“东方夏威夷”和“天下第一湾”美誉的亚龙湾一线海滩黄金海岸中心位置，宽阔的沙滩绵延7公里，独享260米长的洁白沙滩。
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是中国独具巴厘岛热带风情的度假酒店，首开先河的开放式酒店大堂与走廊设计，成为三亚度假酒店设计的标杆。独特的X、Y型楼体建筑设计，一步一风景，70%客房将碧海蓝天尽收眼底。酒店拥有户外宴会场地，三块独立临海大草坪可容纳3,000人草坪宴会。
（三）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亮点
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位于“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海棠湾的中心位置，是整个湾区唯一配有两侧绿地的项目。坐拥820米沙滩海岸一线海景，长达22公里的海岸线景色尽收眼底。
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是唯一带空中停机坪的国际高端奢华酒店。酒店的设计概念方案来自迪拜帆船酒店的设计方“阿特金斯设计”。酒店拥有全球最长（143米）手绘走廊，每楼层均设有空中亲海花园，走廊的空间因此变得灵动自然。
四、关联公司重整及投资模式
2024年6月13日，三亚中院作出（2024）琼02破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三亚红树林旅游文化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地产”）破产重整案。2024年11月14日，三亚中院裁定对红树林地产、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三亚今典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因红树林旅业及红树林地产存在一定关联关系，为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解决红树林困境，在两案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两重整案件整体重整投资方案。
意向投资人拟对两案进行整体性重整投资的，仍需根据招募公告分别报名、分别缴纳保证金并开展后续工作。
五、招募须知
（一）为公平、公正地引入意向投资人，本次招募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接受各方监督。为使投资人了解红树林旅业的实际情况，明确招募的原则、条件、规则、流程等，管理人特制作本招募公告。本招募公告之内容对全体投资人平等适用，具有同等效力；
（二）本招募公告非要约文件，不构成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的任何承诺或保证；
（三）意向投资人应当仔细阅读本公告，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若在招募过程中发现任何弄虚作假等不实情形的，管理人将取消其参与招募的资格并保留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的权利；
（四）本招募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客观情况对本招募公告具体内容（包括相关时间要求及标准等）进行调整，包括继续、中止或终止招募，及时予以书面通知或公告，参与招募的意向投资人须无条件接受与配合；
（五）本公告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仅供投资人作参考使用，并不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意向投资人在考虑参与红树林旅业重整时，除参考本招募公告披露的信息外，需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投资意见等。
六、意向投资人条件
（一）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其他经营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意向投资人应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意向投资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方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资产应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三）意向投资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四）意向投资人需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五）本次招募接受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报名，意向投资人可联合不同专业方向的机构进行申报，联合单位可包括但不限于资本支持机构、酒店及商业地产相关的产业投资人、运营机构等。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的意向投资人，应当明确其中一家意向投资人为牵头单位，牵头单位需同时符合上述4项条件，其他参与方需符合上述第（一）、（三）、（四）项条件。牵头单位需提交联合体协议原件和其他联合体方的委托文件，同时明确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各自投资份额及权利和义务，并承诺联合体成员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以联合体名义报名的意向投资人不得重复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招募。
七、招募流程
（一）报名
1、报名时间：自本招募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月20日18：00止。报名期限届满后，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招募期限或进行二次招募。
2、报名联系方式
（1）报名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155号木棉酒店A栋一楼一号会议室
（2）电子邮箱：hongshulinglr@163.com 
（3）联系人：张畅、张少东
（4）联系电话：176 2171 4640、177 1787 4853
3、报名方式：本次招募采取线上和邮寄相结合的报名方式。意向投资人应在报名时间截止之前将报名材料电子版发送至管理人邮箱，同时将报名材料纸质版装订成册、一式三份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管理人处，意向投资人应当保证所提供的电子版材料与纸质版材料内容一致。纸质版报名材料最迟应于报名时间截止之前寄出，逾期未送达的，视为报名未成功；纸质版材料与电子版不一致的，以纸质版材料为准。管理人将对意向投资人的资格进行审核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确认报名资格。提交的报名材料存在缺失、遗漏的，管理人将通知补。经审核确认报名资格的，方可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4、意向投资人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意向投资人应仔细阅读本招募公告，按要求提交参选文件，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真实、准确以及完整。报名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投资报名意向书（详见附件一）等；
（2）主体资格文件。意向投资人为企业法人的，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详见附件二）；如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受托人为律师的，需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公函原件。对以上意向投资人提供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管理人有权要求意向投资人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3）与重整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金实力证明，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意向投资人银行资信证明、主要资产权属证明及其他履约能力证明等。意向投资人为企业法人的，需同时提交最近一年的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告；
（4）承诺函（详见附件四）；
（5）意向投资人近一年内在破产重整等案件中成功案例资料（若有），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投资人资格确认通知书、投资协议等；
（6）如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报名的意向投资人，需提交联合体协议原件和其他联合体方的委托文件，并对各自的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各自投资份额及权利和义务提交书面说明。
（二）缴纳尽调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在提交报名材料时需同时向管理人账户缴纳尽调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以下简称“尽调保证金”），意向投资人在提交报名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仍未缴纳尽调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报名。管理人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账  号：4628 9999 1013 0002 28282
（三）尽职调查阶段
意向投资人可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管理人将积极配合。参与尽职调查的人员，应提交意向投资人出具的委托手续。尽职调查时间期间为意向投资人通过管理人资格审查日开始至2025年1月26日截止。意向投资人可以在报名审核通过后即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四）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及遴选
意向投资人应在尽职调查期限届满后15日内（即2025年2月10日18：00前）向管理人提交电子和书面的重整投资方案，重整投资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对本项目的投资优势；
（2） 重整方式、重整投资款来源、债权清偿方案、是否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后续经营方案及计划等；
（3） 投资金额、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管理人有权视情况书面通知延后方案提交时间。意向投资人提交投资方案后三个工作日内，应另行向管理人账户缴纳投资方案保证金人民币1,500万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以下简称“投资方案保证金”）。仅提交投资方案未在期限内缴纳投资方案保证金的，视为未提交投资方案。
管理人将组织对意向投资人进行遴选并选定一家作为重整投资人。遴选规则及标准，管理人将另行书面通知。
如提交投资方案的意向投资人仅有一家，管理人有权与意向投资人就投资方案细节等进行沟通磋商，并根据其投资方案及其他相关情况决定是否确定其为重整投资人。管理人保留另行招募的权利。
（五）签署协议
中选重整投资人应按照管理人要求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六）保证金的退还及转换
[bookmark: _Hlk138684873]1、对于不符合意向投资人资格条件的或逾期未提交投资方案的或逾期未缴纳投资方案保证金的或书面放弃提交投资方案的或书面放弃参与重整投资人遴选程序的意向投资人，如其无违反承诺义务之情形，管理人将在资格审核后、提交方案截止日、缴纳保证金截止日或在其书面提交放弃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已缴纳的保证金原路无息返还；
[bookmark: _Hlk138684894]2、对于已提交投资方案但经遴选程序最终未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意向投资人，如其无违反承诺义务之情形，管理人将在遴选结果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其已缴纳的保证金无息返还；
3、除本公告另有规定外，经遴选后确定的重整投资人，其缴纳的尽调保证金及投资方案保证金，将不计利息地等额自动转化为重整投资履约保证金，待重整计划获三亚中院裁定批准后转为重整投资款的一部分；
4、意向投资人应遵守保密义务，不得将管理人提供的所有信息、数据、资料等另作他用，更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管理人有权没收已缴纳的保证金，并取消其意向投资人的资格。
管理人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及单位前来接洽，报名参与红树林旅业项目投资。
特此公告。



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等
两家公司合并重整案管理人

（三亚红树林旅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代章）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